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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產業國際租稅學會於 2014 年 11 月分

別在中國大陸蘇州、上海、廣州三地專為

台商舉辦「全球反避稅法變革趨勢暨兩岸

稅收協議之重要性」研討會，照片由左至

右分別為學會吳德豐理事長(資誠副所長

暨策略長)、大陸國家稅務總局國際稅務司

長廖體忠先生、臺灣財政部國際財政司長

宋秀玲女士、學會郭宗銘常務理事(資誠稅

務法律服務營運長)及段士良研究委員(資

誠稅務法律服務執業會計師)

2015 年 1 月 第二期

專論/專家投稿

集團內部重組適用遞延納稅門檻降低

前言

非居民企業轉讓中國居民企業股權而取得之收益，原則上須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即一般性

稅務處理)，若交易同時符合《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於企業重組業務企業所得稅處理若

干問題的通知》(財稅[2009]59 號，以下簡稱「59 號文」)中規定的所有條件且屬於所列

特定情形，轉讓方和受讓方經過備案，可以選擇適用特殊性稅務處理而暫緩繳納中國企業

所得稅。然而，59 號文對企業重組特殊性稅務處理設定的要件非常嚴格，從而阻礙了特殊

性稅務重組的適用性。對此，中國大陸國務院在2014年3月發佈相關文件，要求包括稅務機

關在內的政府部門優化政策，推動企業兼併重組活動。為貫徹此政策要求，財政部與國家

稅務總局於2014年12月發佈《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於促進企業重組有關企業所得稅處

理問題的通知》(財稅[2014]109號，以下簡稱「109號文」)，實質性的降低了特殊性稅務

處理的門檻。茲就109號文內容簡要說明如下。

股權收購及資產收購得適用特殊性稅務處理之比例限制放寬

109號文對59 號文第六條第(二)、(三)項所規定的股權收購及資產收購得適用特殊性稅務處

理之情形進行進一步規定。在股權收購及資產收購得適用特殊性稅務處理之適用條件中1，

1 適用上述特殊性稅務處理規定的股權收購及資產收購交易應同時符合五項條件。此外，在跨境交

易的情況下，除了需符合該五項條件外，同時僅限於59號文第七條的幾種情況。更多分析與說明，

請詳見資誠出版品中國稅務熱訊點評2014 年1 月第4 期，72 號公告出臺：集團內部重組適用遞延

納稅之契機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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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項就是要求被收購的股權或資產需符合一定比例以證明該重組交易對企業有足夠重

要性。對於資產收購，收購方購買的股權應不低於被收購企業全部股權的75%；在資產收

購，受讓企業收購的資產不應低於轉讓企業的全部資產的75%。

109號文降低了上述75%的門檻至50%。此項放寬對跨境重組交易亦適用。

以股權或資產劃轉進行境內居民企業集團內部重組的特殊性稅務處理類型

109號文對境內居民企業集團內部重組另外規定了一種股權或資產劃轉的特殊性稅務處理

類型。對100%直接控制的居民企業之間，以及受同一或相同多家居民企業100%直接控制

的居民企業之間按帳面淨值劃轉股權或資產，凡具有合理商業目的、不以減少、免除或者

推遲繳納稅款為主要目的，股權或資產劃轉後連續12個月內不改變被劃轉股權或資產原來

實質性經營活動，且劃出方企業和劃入方企業均未在會計上確認損益的，可以選擇按以下

規定進行特殊性稅務處理：

1.劃出方企業和劃入方企業均不確認所得。

2.劃入方企業取得被劃轉股權或資產的計稅基礎，以被劃轉股權或資產的原帳面淨值確定。

3.劃入方企業取得的被劃轉資產，應按其原帳面淨值計算折舊扣除。

新規定對特殊性稅務處理的條件大幅度放寬，惟跨境重組交易無法適用此種稅務處理。

109號文自2014年1月1日起施行，生效日前尚未處理的企業重組適用此號文件進行稅務處

理。

資誠觀察

109號文放寬了集團內部重組的條件，可為集團重組交易節省大量的稅務成本。企業正在進

行或未來欲從事重組交易者，得參考本規定做出相應的處理與調整。

在2014年度已經完成重組業務但未經稅務機關確認者，亦得重新審視是否因為比例要件的

放寬而得以遞延納稅，並備妥相關文件與主管稅務機關諮詢。

對跨境交易而言，收購股權或資產比例由75%降低到50%，但仍然限於59號文的五項條件

與第七條中的幾種跨境交易類型。至於股權或資產劃轉這種特殊性稅務處理類型則僅適用

於境內重組的情況。

據瞭解，國家稅務總局將進一步修改《企業重組業務企業所得稅管理辦法》(國家稅務總局

公告2010年第4號)，我們將持續關注相關法令發展，亦建議企業應即時掌握政策的內容，

以有效掌握與治理集團重組的稅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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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任何中國稅務相關問題，請與我們聯繫：

姓 名 電話與分機 電 郵

兩岸稅務組

段士良 執業會計師 +886 2 27295995 patrick.tuan@tw.pwc.com

廖烈龍 執業會計師 +886 2 27296217 elliot.liao@tw.pwc.com

陳惠鈴 副總經理 +886 2 27296704 ext.23820 carol.chen@tw.pwc.com

鮑敦川 協理 +886 2 27296666 ext.23928 tim.pao@tw.pw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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